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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台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
(2026 年 4 月 9 日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 5 号公布 自 2026 年 5 月 10

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，有效防范重大健康安

全风险，提高公民健康水平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推

进健康邢台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

进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邢台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工作

部门制定的重大政策和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健康影响评估

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健康影响评估，是指对拟出台的重大政

策和拟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分析评估，

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健康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重大政策，是指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

工作部门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重大

行政决策等。

重大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评估事项范围清单由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，报本级人民

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

第四条 健康影响评估坚持大卫生、大健康理念，坚持预防

为主，遵循政府主导、部门负责、社会参与、分级实施、全域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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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、科学评估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健康影响

评估体系，主动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，加强能力建设和宣传

倡导，引导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树立健康优先发展理念，研究解决

健康影响评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并将健康影响评估工作经费纳

入本级政府预算。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是健康影响评

估的实施主体，负责对拟以本部门名义实施或以本部门为牵头单

位实施的重大政策和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

估。

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健康

影响评估工作，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和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健康影

响评估工作，具体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负责对拟实施的市本级重大工程项目及市人民政府拟

出台的重大政策开展健康影响评估；

（二）建立健全抽查、督查机制，组织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健

康影响评估工作；

（三）定期分析研判本行政区域内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

素，为健康影响评估工作提供基础支持；

（四）编制健康影响评估工作指南，建立案例库、数据库和

专家库；

（五）其他相关职责。

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



邢台市人民政府规章

邢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域内组织实施健康影响评估工作，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，

并接受上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监督。

第九条 健康影响评估应当重点评估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公共卫生安全。可能导致人群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发

生发展；可能加剧人群心脑血管疾病、呼吸系统疾病、癌症、糖

尿病等重大慢性病发生发展；可能增加职业病危害、人群中毒、

故意和非故意伤害发生的风险；可能增加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以及各类突发事件衍生公共卫生事件风险。

（二）健康环境和生活。可能对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不利影

响；可能对空气、饮用水、食品和环境卫生等健康环境带来不利

影响；可能对人群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养成、社会心理健康等带

来不利影响。

（三）健康服务和保障。可能对卫生健康投入保障和医疗保

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；可能对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带来不利影响；

可能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和利用、公平性和可及性带来不利

影响。

（四）其他可能对人群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方面。

第十条 拟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出台的重大政策，

由起草单位在起草阶段送请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评估；部

门或联合出台的政策，由牵头单位负责评估，结果报同级卫生健

康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一条 送请本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健康

影响评估的重大政策，起草单位应当提供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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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健康影响评估的函；

（二）重大政策文本；

（三）文件正文（原则上为完成征求意见程序后、上报前的

送审稿）；

（四）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第十二条 送请本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健康

影响评估的重大工程项目，由项目主管部门在决策前将相关资料

送请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，开展健康影响评估。

第十三条 开展健康影响评估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文献检

索、专家论证、现场调查、预测模型等方式方法，并出具健康影

响评估报告。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实施该政策对人群健康水平和公共卫生安全可能造成

影响的分析、预测和评估；

（二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健康影响的对策建议；

（三）健康影响评估的结论。

开展健康影响评估工作，时限一般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，复

杂情形最长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四条 评估实施主体应当对专家组的健康影响评估建

议进行研究处理，根据评估建议进行修改完善。在集体讨论决定

时，应提交健康影响评估报告并附具对评估建议采纳或者不采纳

的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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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评估实施主体应当对健康影响评估过程、实施情

况以及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跟踪监测，并根据监测情况提出修改完

善、暂缓实施的建议或者措施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

当定期抽查健康影响评估工作开展情况，经核查发现违反本办法

规定的，应当督促起草部门、项目主管部门进行整改。对整改未

达预期或存在重大疏漏的，可视情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依规给予相

应的处罚或处分。

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、个人对在健康影响评估过程中

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应当依法予以保密。

第十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组建本级健康影

响评估专家库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健康

影响评估专家库管理办法，建立专家诚信管理机制，加强专家库

日常管理。

鼓励有关单位、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健康影响评估，

鼓励和支持对健康影响评估的方法、技术规范、影响因素等进行

科学研究。

第十九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推动健康影响评估

数字化、智能化建设，提升评估效率。

第二十条 非政府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可参照本办法开展

健康影响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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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按照上位法规定已对有关健康影响进行评估、

评价的，可以免予评估，未评估、评价部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5 月 10 日起施行。


	(2026年4月9日邢台市人民政府令第5号公布 自2026年5月10日起施行)

